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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什么是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什么是综合所得年度汇算

年度汇算指的是年度终了后， 纳税人汇总2023 年1 月1 日至12 月31 日 

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综合所得的收入 

额， 减去全年的费用和扣除， 得出应纳税所得额， 并按照综合所得年度税 

率表计算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再减去2023 年内已经预缴的税款， 向税 

务机关办理年度纳税申报并结清应退或应补税款的过程。

特别注意：汇算不涉及纳税人的财产租赁等分类所得，以及按规定不并入综合所得计算纳税的所得。



二、哪些人需要办理汇算



无需办理汇算的情形

哪些人需要办理年度汇算

纳税人在2023年已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需办理 

汇算：

（一）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不超过12万元的；

（二）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

（三）已预缴税额与汇算应纳税额一致的；

（四）符合汇算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税的。



需要办理汇算的情形

哪些人需要办理年度汇算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纳税人需办理汇算：

（一）已预缴税额大于汇算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

（二）2023年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汇算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 

元的。

温馨提示：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或者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造成2023年 

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的，纳税人应当依法据实办理汇算。



三、应退或应补税额如何计算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应退或应补税额如何计算

综合所得

应退或应补税额=[（综合所得收入额-60000元-“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子 

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已预缴税额

工资薪金

劳务报酬

稿酬

特许权使用费



可享受的税前扣除

应退或应补税额如何计算

下列在2023年发生的税前扣除，纳税人可在汇算期间填报或补充扣除：

（一） 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符合条件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专项扣除；

（二） 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 

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三） 符合条件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商业健康保险、个人养老金等其他 

扣除；

（四）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

特别注意：同时取得综合所得和经营所得的纳税人，可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申报减除费用6万元、 

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但不得重复申报减除。



七项专项附加扣除

1、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2000/月/幼儿，出生当月至年满3周岁的前一个月，父母一方扣100%或双方各扣50%。

   幼儿满3周岁的当年可以同时申报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和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

2、子女教育

   2000/月/子女，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阶段（全日制学历教育，含境外教育），父母 

一方扣100%或双方各扣50%。

  

1.3



七项专项附加扣除1.3

新增一条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在原有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记录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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